附件3
鄂州职业大学横向科研项目补充合同
一、项目责任各方

	甲方：（科技产业与对外合作处）
	乙方：（项目负责人）
	丙方：（项目基层管理单位）


二、项目信息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编号
	
	项目负责人
	
	合同金额
	万元

	委托方
	

	指定收款账户
	户 名
	
	账 号
	

	
	开户行
	

	团队成员
	


三、经费预算

项目负责人根据工作内容和合同约定，参照《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》中的支出范围，自主安排预算（请勿更改科目内容和表格样式）。
	序号
	科目
	经费使用范围
	预算
（元）
	已报账

（元）
	合计比例

	1
	管理费
	管理费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费
	0
	
	

	2
	设备费
	专用设备、自制仪器费用
	
	
	

	3
	材料费
	实验耗材及办公耗材费用
	
	
	

	4
	外协费
	委托第三方单位进行技术协助费用
	
	
	

	5
	差旅费
	差旅（交通、住宿、伙食补助、交通补助）
	
	
	

	6
	会议培训费
	组织或参加会议、培训费用
	
	
	

	7
	招待费
	接待餐饮、住宿费用，不超过10%
	
	
	

	8
	邮电费
	邮寄、电话、网络费用
	
	
	

	9
	市内交通费
	市内交通、自驾车辆等费用
	
	
	

	10
	出版专利费
	
	
	
	

	11
	维修费
	
	
	
	

	12
	劳务费
	劳务、评审鉴定、专家咨询费，不超过20%
	
	
	

	13
	科研绩效
	不超过50%
	
	
	

	14
	其它费用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

注：除有比例控制的经费开支外，其他预算名目可以打通使用
四、各方责任

甲方责任：

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定履行管理职责；负责科研项目的立项和结题等工作；代表学校处理与项目有关的对外事宜。
乙方责任：

作为项目具体实施责任人，按照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，结合项目研究实际，编制项目经费的预算、决算，对横向科研项目的申报、执行、经费使用、结题验收、成果鉴定与推广等具体环节与过程全面负责；按国家、省、学校有关科研、财经政策规范安排项目经费的支出，保证专款专用；负责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和缴纳，依法纳税；及时办理项目结题手续，接受项目主管部门和学校对项目的监督检查；全权负责合同的履行、预开票据款项的催收，对项目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
丙方责任：

尽可能为乙方提供研究条件和时间；负责项目研究工作的过程管理。

五、责任方权益

项目成果归属按合同约定，甲、乙、丙方按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享有各自权益。

违反本合同，依国家法律及学校规章制度追究违约方、相应责任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本责任书一式四份，正反打印。责任三方及财务处各一份。责任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（章）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           丙方（公章）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